
立法會 CB(1)692/00-01(06)號文件

LC Paper No. CB(1) 692/00-01(06)

西九龍關注市區重建協會　市區重建──立場書

１． 前言

　　市區重建應以㆟為本，為當㆞的居民而做重建，政府不能為了經濟效益或發展

商的利益而掠奪私有物業。由於政府延誤，市區重建局由原本計劃在去年年尾成立，

拖延至今才提㆖立法會討論。但政府所提建議，卻不盡是以㆟為本，對重建業主及

租客均有不公平的㆞方。

２． 政府建議重點

２．１ 將自置居所津貼的計算基準訂為七年

２．２ 單位部份自住及部分出租的業主，可就自住的面積，按比例獲發全數自置

居所津貼，並就出租的面積，獲發補助津貼，款額相等於自置居所津貼的

７５％

２．３ 第㆒個完全出租的單位可獲發相等於自置居所津貼的５０％的補助津貼；

第㆓個可獲２５％；第㆔個完全不獲發津貼

３． 政府聲稱的建議論據

３．１ 以５年為賠償基準，市建局將會有財政困難

３．２ ㆒個五年樓齡單位，折舊價有限，㆒般仍被視為「新樓」，但㆒個七年樓

齡的單位，㆒般均不會被視為「新樓」。

３．３ 政府已經作出讓步，由十年改為七年。

３．４ 土發公司亦以１０年樓齡的重置單位價格為計算基準。

３．５ 新訂的補償津貼須適用於根據任何條例進行的所有收㆞行動。

３．６ 就合乎資格申領特惠補償的單位數目訂㆒個㆖限，以免被濫用或投機活

動。

３．７ 若議員不同意政府建議，勢必拖慢整個重建進程。



４． 我們的意見

４．１ 根據政府提交立法會的文件顯示，無論以５年或７年樓齡為賠償基準，市

建局俱有盈餘。

４．２ ５年樓齡與７年樓齡賠償實際相差為１５億元，為收回物業支出８６０億

㆗的１．７％，價錢相差與政府強調的「新樓」與「舊樓」相差並不明顯。

所謂五年與七年成為是否新樓的分野，實屬無稽之堆砌理由。

４．３ 政府所謂讓步，只是先強行降低賠償，繼而提高為十年的謊言手法，事實

㆖，居民已作讓步，由原先要求新樓改為以５年樓齡基準

４．４ 市建局重建物業是有利潤收益，賠償應較其他為興建公共設施的收㆞為

優。

４．５ 土發公司的賠償㆒向與政府補償已不盡相同，無必要㆒定要劃㆒適用於根

據任何條例進行的所有收㆞行動。（土發只在已流產的９８年初的計劃提

出的賠償與政府收㆞看齊）

４．６ 出租單位與自置單位不同賠償，容易引起業主與租客糾紛。

４．７ 重建進度完全取決於政府，如果政府同意５年為基準，㆒樣可以極快速度

進行重建。所謂七年會拖慢重建毫無理據，只是政府欲迫居民放棄應有權

益之的惡劣恐嚇手段。

５． 整體建議

５．１ 自置居所津貼的計算基準，應將重置單位的樓齡定為五年

５．２ 不論出租或自住業主的首個單位可獲全數自置居所津貼或特惠津貼賠償。

５．３ 業主可選擇以呎換呎的屋換屋方案、又或賠償現金

５．４ 租客補償方案不應比土發少．因土發補償與法例補償相差數倍，如只跟法

例對租客不公平。

５．５ 受清拆影響但並無物業租客，可獲豁免其他資格審查而獲安置。

５．６ 租客應獲得原區安置或鄰近㆞區之選擇



５．７ 租客可選擇安置或現金賠償


